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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独立财务顾问 指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泰永长征、上市公

司、公司 
指 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泰永科技、控股股东 指 深圳市泰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本次重组 
指 

上市公司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泰永科技所持有重庆源通 65%

股权的行为 

标的资产、交易资产 指 重庆源通 65%的股权 

重庆源通、标的公司 指 重庆源通电器设备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交易对方、补偿主体 指 深圳市泰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大华会计师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专项审核报告》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华核字

[2020]002323 号《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的审核报告》 

《业绩补偿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泰永科技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 

《补充协议》 指 上市公司与泰永科技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本核查意见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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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

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意见如下：  

一、本次重组涉及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安排情况  

（一）业绩承诺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本次

交易的利润承诺期间为 2018 年度、2019 年度、2020 年度及 2021 年度。 

标的公司在利润承诺期间每年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600 万元、1,200 万

元、1,500 万元、1,800 万元。“净利润”指经上市公司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的标的公司实现的合并报表口径下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者为计算依据。 

（二）业绩补偿 

在利润承诺期间，由上市公司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在

每年的年度审计时对标的公司进行审计，并对标的公司实现的净利润数与当年度

承诺净利润之间的差异情况进行补偿测算及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在利润承诺

期间内任一会计年度，若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小于截至当期

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则泰永科技作为业绩补偿主体，应当在接到上市公司书

面通知后 20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向上市公司承担业绩补偿义务。 

交易对方根据约定向上市公司进行现金补偿时，每年的补偿金额计算公式如

下： 

当期补偿现金总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

实际净利润数）÷利润承诺期间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标的股权交易价格－累计已

补偿金额 

如依据上述计算公式计算的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已经补偿的金额

不冲回。 

（三）减值补偿 

在利润承诺期届满后的六个月内，上市公司及其聘请的相关专业机构将对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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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司进行减值测试，并在上市公司公告其 2021 年年度报告后 30 个工作日内出

具标的公司的《减值测试审核报告》。 

根据《减值测试审核报告》，若标的股权发生减值且在利润承诺期末减值额

大于泰永科技已补偿总额，则泰永科技应在《减值测试审核报告》出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对上市公司再另行现金补偿。 

减值补偿金额=期末减值额-泰永科技已支付的业绩承诺补偿总额 

交易双方一致同意，泰永科技应支付的标的股权减值补偿金额与业绩补偿金

额之合计不超过《业绩补偿协议》约定的交易对价总额。 

（四）超额业绩奖励 

若标的公司在利润承诺期间实现的实际净利润数（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者为计算依据）总额高于协议约定的承诺净利润数总额，则超出承诺净利润

数总额部分的 50%（但最高额不超过本次交易对价的 20%）由上市公司在标的

公司 2021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正式出具后 20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一次性向

泰永科技支付。 

二、标的资产的业绩完成情况  

根据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大华核字[2020]002323 号《专项审核报告》，重

庆源通 2019 年业绩实现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 2019 年 

2019 年当期累积数

（指 2018 年、2019

年两年累积之和） 

承诺数① 600.00 1,200.00 1,800.00 

实现数② 650.60 2,979.50 3,630.10 

差异（②-①） 50.60 1,779.50 1,830.10 

完成率（②/①） 108.43% 248.29% 201.67% 

重庆源通 2019 年实现的净利润（合并报表口径下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者为依据）为 2,979.50 万元，业绩承诺完成率

为 248.29%，完成了 2019 年度业绩承诺，无需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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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重庆源通 2019 年业绩承诺已经实现，根据《业

绩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中关于业绩承诺的相关约定，泰永科技作为本次

交易的补偿主体无需履行相应的补偿义务，无需对上市公司进行业绩补偿，后续

年度的业绩承诺仍在继续履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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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贵州泰永长征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之标的资产 2019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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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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